S 0 e N XN AR PR
1134 & ¥ f§ 3 %375

yan = 3
i 3 FHE
i + kA EERFG AP

PR EE R Fr—;&?‘i‘:"f’.{l.fffﬂfi?f EFE s AR AREIISEL)? 22

B3 5Em A g o iAo

Bl wmamkEdt R2 2 ERRFE L N 4o

PR RPFEAPFGF/EEFAFALEP H 0 2 2 AT
PreniE $ 43615 5278  $2050E R 1 L F $3H 4w TG P
2 0 P RFBHEEERIDFESERR T T RE g

o B RAB/RNFEABREFIRREP FREDT S

ﬁﬁv@wdﬁ7-%iﬂ*(1k>4m3%1magpxﬁﬁ;L@
MiEZY P At (115902 T A (*RETE ) o e 2,
rHE TR E R A TR B0 %L 53
99,294~ (AF¥294~297~337-338F ) - Sl 1 i
GRS S QRN Py R Rk S A R SE R U

FEALE o B AF

o

- ~R& 4% f%),%'i’f g o HAEIE 2 BRGE P FIER
FIFP ~ Befe 1 17 P 2 & 7 5 F 2 BAFIHAo & 977 © 32



WA eRELDPELHF AL FLE o E o PR s Y
Bl U L EAE 0 B A NPT ARIISESY 19p &
47 3p BT ATE & 'gfggf%gﬁﬁ‘-ﬁp’%ﬁ* I R e 4
PEBMURBIFIEA A2 o0 B TRy e AR (TS
i) B2LEFIE S ]~ 2R LAz A 2 rn 0 AR

B hddodd THTT P Ly T T L EFEE T

NSl BR R - SA B3R Yk SLEARE s T
PRER o R RA BRI EDT (THRILYED) ¥4
Mz s A B33 IERA (Tfﬁ_ﬁ—i’l T4 ) % 5. 3.

Bk ~ A FP R Bykiz (TR FPIRZ ) 2 84T
FPRAEARZRT > RIFWGAHILY 2 - T RE K T
Eo RGBT LR F RO 4II Y o L5 %

Mo s R v mis ik EmyF AL hFh 2 T 0
FAEERa A TG FHE AR IR
FForepanBRERR FERNY FORLTEE
SRR N L S F A BV ESLE SRR
F5 o LA HEF DG EH AL 4 FLY > 4o 2D
R4 ?’Pfﬁﬁﬂiﬁ.ﬁ%ﬂﬁ P AP BB S S R 4 D Ae3T
oI ERES #éﬁﬁwﬁﬁmiH@p;ﬁa&ﬁ
riﬁﬁ%ﬁwb( Mot 7 iz 2> RS B E -
B A LHEF (ARE294-205F )

VR R& G RAEE LRI LIPS - &
{61 1fp 3 &1 %rrg\_ggtgpiaéiﬁr"ﬁ% e B

Er4 8 w3 BS ¥ e ¥ FTLRAE LA B

3ﬁ3”95\Fﬁ!BEPﬁ@ﬁ%ﬂﬁ@%%ggﬁﬁ
RojaFd g A E AR BURAIEST 2 2 o

G e nideapgsd],194~3 he > e £ L2450
)T 72 E2 ] g2z A58 E A& #

1. R2420102&10% 1p 372 a5
22 3T 2. KX I RRP] ~ kL FERE R R S LR T

nﬂ:
e

o



RN

La A REBEESN Y EI S RN G EERE (T

7]%6./,« ¢ l't'#i'ﬁ_,%a) o

3.r2108#3% 2113&3 2 HFPwm~FE&Pwm- NPk

/w,

\

A AR B B RA 'i‘]l\?ﬁ;r‘/‘l‘f&r“l‘ff r’f
_4;3 X Tj‘,:'_\;; Ql;&éq 1']'-5’1(”1‘.
ﬁ’ﬂaél%%ﬁilﬁ,@f
SISl DR 1 EE R A2 N o T p ]
PFL FAE 430 2 1 b o S st B IRPER A2 FE P
%7#5{..1]5]—445?1?‘%’;\%3%3/}7 2!/'— s%ﬁ_& %:2411_,.,
IFH] 252G M2 o RN E @M SN

N A

é,v}g

gt ABRRARET T R RA- TN AR
é%“4W¥ﬁ’@?4%H$W%ﬂﬁ’ﬁ%@§%4*
- FEFRHRAPREF I pREREFT QLTS o

%%#ﬁﬁﬁ%gﬁ%wh&%%’%%ﬁfﬁ%%i¥ﬁ@%
S IR s DS ded 0D K TR TR R
R

(\.

ﬁ’ﬁﬁﬁélﬁ’éﬁﬁ&?4¥ﬁﬁivéi%4ﬁ
Lo Ut AR A X ALY 0 B AL AT AR
21 EseF &4 A4 o X BRABFRT LAZFR P T

FLo wE S g% AR AL B4erTy o THEIRFR G2 A g
F - EREYF AR L RYFE 22 FI8ER

C AR IR SR N A I MPER > BT I aER
PEELREA PR > LAl REFRP G KL

FRAFIGASEIRLH p XY TP { BRI
%’1@N%lﬁ%ﬁﬁﬁﬁ’ﬂ@ﬁﬂ¥%¥@‘lﬁ%
Wﬁﬂwgﬂﬁﬁﬁéﬁﬁiﬁ%’ﬁﬁw*ﬁﬁa’M@
BAFEF 1 REF T FRY 1B RARFFR 29 F
TE (ZFE2EED SR) o Pt o WRAIGE L herTe ¥
SAFR I ITHRPRFE A ITY G A K ATy R H 0 R
AR TN 2 PRSI TRR A B B A TE L AT

gl s eFifpR EiEp BT YR 1 REL L T

P
i
m



Bz 13 S AEH2UFERT FRIDG EL L ITER
Z % oom B RF 1L ERERE P F 1wy L 1T
BpE > 4ofB L 2. o X1 A (FHTIIRETAL > FREBEEP
Hufs TR GFLIF 2 F& 0 2 Rk 1 TR
Z A F (B3 2RI0ER S F 579251098 2 5+ F
F1TATE 2R 7 SR )

o f L1 ERAEE.3.3R8 TRaAFFaFHEp LA
I fFpFER e 1 ﬁ‘—%’z  BRE LRV Fﬁf"““ﬁx ’ng
B AR B RTARETL G AFIE (Nl 1A

1FFpz Aot (2

PRI (R

Fredbz a2zt (3

pe

[
=)
Y

FHT L 4vb- A 2 A2 - 1 5 a1ivs | prisf sy
11%—-5 » 3T p &R ?gﬁyjﬂ%c:@—xg/&i: ke
(4) i 3¢ #5 FL 82 539 ~ 40 R T 28 6] ~ (REP 431
oo (ﬁ\l’fu%fﬁ?) KR kX EFRPEZ 55,4035 FLR
Rzt TR ’ﬂ-w IPFENER e ;ﬂ AR
(2 3z28%H 'g)f/a%éw;%cf LR (it
8) ik e, (AE8IF ) 5 £ R4WrFLy L % é$?(%“
%8) Rz : [eeenen _:_‘{g,ﬁfiétf_r_e' ?‘F ,g$,ﬁz§&,ﬁ-r,.],%pb

&ﬂ%ﬁﬁ%]’ﬁ[l&ﬂ?ﬁ

wE)]EE FPedg

FrIpEIRAFTEE AR FI 2 RARZFEAR
R34 F1m BT F LA ;ﬁ‘%tl"l » = H CRER (z "
L= s&.ﬁf{%iﬁ)f+;4025n/\5 s TR RS TAR Bt
TIa E AT F L AR ;%—étfq— , ﬁjk#‘? (%% =%
Hixig)fdeo ) (#F99F) > FIm R &1 i

2,

Pl ~ A iy 2 qE8E N 3 o T RAEF FRZAAMAR
Tooa R EFBEOGNF2- A kEEFTIERD

-\

T

£mA



FORARLBR L 20td o x B kAR E B 4iEs

T T ERPFELERSPRT P2 fﬂ@;’v“i FIpE Y
R G AL A BERTRIY G EIER
RPN RRTY Fhesih Atk ; (ARE55F) o
FRAAMAETE QI P EV T REAZ B LB EAR 140
FlEF G Ra F@Ep R ¥ L FRER b iF o, ©Y 3
FLE 0 REET N ARY G SR GE A ?1‘7‘/&%‘&
WaesTo P RAR 2 S !

BB %%?f@4%ﬂi%’¥i&

T'FF%F%&;{;VJ_ €5 A TTARB 43Ty > @ (@ 1 1F2%

oI i A 2 BN I = S S NE)
u&éﬁ%ﬁﬂﬁiw%’é%€ﬂ°

B2 FaEpL A EHE ETRPFL T p 4erig =2 (2a
FT~45~47~183~293F ) » & » R >102# 515111
JE M > 1 FE FRZI0E5B Y ~2p > Ak 2P TR
Rl ZHEESIgRE2 1 EmG - 2 hE sy (10
2) EF G i i ed (AREDBLE ) oo@m kTR
Pl et 4 Bk m D& 37 (AR EDTE ) -~ k&L HFpy
%ﬁ%ﬁfﬂ&i(%hém_)EW%4%%’ia$ﬂi’{
o 2 43 B ATt A TIAR R p R s T2 1B ¥ R Ak
LEFPEETIEIR (A IRFAE 2] 0 mR2F
BT TP eyt FH GRS AEY FEF (AR
3F ) ’ﬁéf&:f{%&ﬂ@%ﬂﬁﬂéut\Eﬂ{ﬁxﬂﬁfzﬁp
Yt 2P MEREGF (FMa¥4ET ) o P BRAR AL
Mwn IBEB.iQ?Wﬁﬂjgﬂﬁrﬂﬁhﬂ%Jﬁﬁ‘

2.8y B0 (A 5101 ~103F ) » B Hch 2 Wik i

5:1 TEHP) ~ k& FpVvyE2 2 i 8E R g J 4er2 ¥
,j_,;f,}!;d. rrpg w,‘j;;grﬁgﬁfrﬁ ) E{;f,;;:‘;ﬁ%ﬁ;: ! ?,FJ\H .
T~ B E_EP 4cFT ~ T p 4L s ‘%”Sn—\@ﬁ’“ e iid B 1
LV RRG A AP RE g ?‘;ij}i% R JCARE:

43
BR
=
|-
-z
\;nv
(‘ﬁ}

-]



FLg o A EERY G EF (AB45-47 3407 ) o T2t
Bfy o LAARL R4erTY Gt B 4esiy » R 27 ki
e ZARAFLE > LR AR AR AT Gl A
0 AR P BT A AR o N ATY TR
Prafs - By LI mL R o
()E!%?ﬁ&i%&r‘]&%ﬁ i SR SR R TR
(»Fe®45~47~183F ) ’W#% T AAkT FIare
ZERF ARG EELFE o NEFWE BT A
éiémé°ﬁ’ﬁ51%ﬁ%i"%sﬂﬁuﬁ4£$
VBT P e FLEE (AREBLBT ) TR B kY R
%pﬁ_\ﬁ‘ -
Jrd E N H G oreh A A P Jgoard T 2 i g RELINE$
it T (i) AEEEw oy T30 4ok ¥
IR AR B ’5“/ﬁéa)"§£/,,\ b FiLy ’5\‘:;\]‘.&;@#%.7;1? o A%
170307 > AEBRE L 2k o RAFLF A FFLT s r(e
WATAE ) ,J\g% Erret s TR LRI L ) T (R
=?~£ﬁz%iﬂ~ﬁﬂﬂ%wwl%?J~r(ﬂ@%
D) Kk s @uges | (AFRE209F) 0 F LR R
wﬁ%ﬁﬁﬁTiB%%QWKHﬂﬁaﬂéwi’%ﬁﬁ%
TR R23%p 25 B Esil s > ¥ R4 WH S g h
TS FLR g | > AL RA GR R w42 g S 4T
%’ﬁﬂ%wlﬁfw@r%@v f%’liﬂﬁaﬁ%
g Rz 4eFI Y. ¢ %—ﬁfrF, I A PP -
JR A Y 3 A H Br et A T 4 ”‘T}g,ﬂ
2 MG RLINEH 2 e vk o 0 T (
R T (RAEF ) FRAE v 3 fF Y e L
(F%301F) - EREPFLFHE A7 2 7Y fbers
DA A hesrz i S0 2 A F Y heria P
R IEd s RNIEG QMR R T AP MDA

£

P}

»

‘;;*- [
:ﬂ\v‘ -E': g&x’ﬂ
T owr =k S
e
T,
Y
4
H
\4
N
\_\_%;
s
="
o3

ﬂ

>
br)

>

zﬁmﬁﬁw?&%zj&af

OV
=
.‘_S
"
Q4
P
Ry
\\‘(‘r&"_
i
-
>~
—
H
de)
[
J
=
ST

Ep e o~ T124 258



iy #Fe s TamE, ~ THem ) 2 G AFMLINEHE &
‘ B?ﬁ*fﬁ_ﬂ;?éﬁ%:ﬁ;fﬁ@% WL E A
TEHBEREEERP RL G R L
PRE B SRR GrieFiy AR
BLFF 0 pHELFAPTRE LR
A A T 2w g FAT1 TR P FER T p AerTh 4 BE
ARSI ;ﬁ— EANRE IS S o T ;u»}g i

AP S e AN Py
FI2 X F A B TR B A TP LR A Y
AEFIEEE (A¥339-340F ) > F AL T K

= TP 4eTLe gﬁ—iﬁpﬁﬁé,j«a ERIY o mEAKREY 2
%;P\g,ﬁ;@;;pq paﬁqe' «:l_:l.g%t;r?ﬁﬁ,flgg

A ;‘L 55 1\: fé q#é iﬁ’_‘z'gp ;}-7,(
&) & 4 %’z* g T124 23k (12) ) 2 i e LINE$3 &

$ep Fup Ll TR BIRA P A~ R RADT R TS o e 2.
oS PR R PR 2448 3. = &= 3 80
¥y oo M4 %71045‘1 ...... /gﬁ—r«)g \gglgg—,ﬁﬁ_‘{ﬁ); #;fg;f‘giﬁb_g 4

Ao HH, (AmE3OF ) o HEP G TP 4TI ¥
?’V"%V“wffﬂ%%wwﬂﬂﬂ’4Uﬁ4£ﬁﬂ;ﬁ
HUHBESERR L LI BB BRORFFE
S EA P EREF (FREUIT) T AR

BEHEPRLF TP T2 FFERE S AL T I RE

i RA AR A E 1 IPRPERE S B BT P AT
FELGIEPARAER  RALFEREED 21108237
6P Z113&31 5P e ig P - FEF § 4o FLL & 2 HAF P 3
GRERTE TR R R AR FUET TS 250
T 0 EF FA L L by 2 399,294~ » 2 m3@d o



-
A

T,

S

L/ =AY
]‘J}%' ‘—:’ \':'R] =%
ﬂﬁi%ﬁ%%

)J-

=~ ?‘)-/F’:‘/: F' ¢

IE o

SRV /- =d

—~

yEE 55.4.3% %

Z_ —? ?.; y :‘%
1,{19}_{5

g2 ki

STHRESR TP ré' %’1 e
ERE N K
FAREF2NEFIEF] %‘T\ij’t% i
N S
AR AFEZEPATFHP L REEFIFDN

// a2
l'-l—

~

=P 1z bﬁ-;}%;ﬁ% ,

il o B AP o

%

A ¥ 113 ¥:2 10 5 30 0
5B 0E he e E ’gj-'u ﬁ?

NGB R AT o

oA PRA 2
I o

X@;_

i i
» et A 2] A
20p AT
R K

LI N =32 S - 5 o O A 2

B GEETRATY Y o BN
RS EW%*)°%iE%ﬁﬁﬁiﬁi,

4__ =2 = - \
=) ‘._.U E .‘:'{S/,‘l—?iﬁj
B & ~ ya
P = E & 113 = 10 3 30 p
: + Y ¥ LE by
LS f_g ijg.ﬁ'Tiﬂr}"‘(m)
A D RARLBALELIED Z £
X7 2d7-9-44-45 - 182-183 ~ 294 ~ 297F
BRIE FIpER TR Bis1ivp | B0 HEF IR IR E S 4
(£7p) (£7Pp) (108.3.61113.3.5)
@*%‘iﬂf TERLR Dz £t 0 2a 102.10. 3 113.3.5 45,000~ 399,294~

@111#92 1pA=: 2z

b EGm T ggt
Qi Ent iz iE: 2

Z8pFEE T & 5Epk

FN\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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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7號
原      告  譚博文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訴訟代理人  鍾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查，原告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請求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5,261元及自該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5％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7頁）。嗣原告撤回對送貨獎金之請求，而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變更為399,294元（本院卷294、297、337-338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到職日、最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詎被告在原告長期送貨期間未給付加班費，遂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民國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讓員工自行於電腦系統登錄其上、下班出勤時間，依原告簽訂之服務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被告員工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5.3.3條、被告薪酬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薪酬辦法）之附件8加班費支給基準等規定，原告對於請領加班費之一切程序應已知悉，且原告任職期間只要有提出加班費申請，被告均有給付，今原告於離職後主張任職期間未領有加班費之情事，實有未盡合理之處，且有逾除斥期間。如原告確有加班必要與事實，且已明知前開作業程序，當可提出申請，被告即可瞭解有無加班必要與事實與核對，惟原告卻對自身利益事項不作為。被告於過去5年間均有給付原告加班費，如有短少，原告應可即時提出要求給付，卻於離職後請求過去5年加班費，誠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94-295頁）：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到職日、最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曾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
　㈢被告已給付組級獎金1,794元予原告，原告業已受領。
　㈣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102年10月1日簽訂之系爭切結書。
　⒉被告訂立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冷藏營所各級人員業務獎金分類、營業單位成品進出存作業規範（下稱系爭作業規範）。
　⒊原告108年3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獎金明細、出勤紀錄。
四、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定。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工作規則第5.3.3規定：「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超過二小時之部份（按應係「分」字之誤）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本院卷63頁）；次依系爭薪酬辦法第5.4.3加班費之規定：「員工申請延長工時或假日出勤，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准後，依加班費支給基準（附件8）核給。」（本院卷83頁）；再依加班費支給基準（即附件8）規定：「……三、各單位加班申請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⒈工廠直接人員倘以報工方式辦理工時認定者，應每日進行報工並出具【工廠出勤週報表】，該【工廠出勤週報表】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准後，於次週上班日送工廠人資單位，非屬報工之直接人員及間接人員應於加班前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決。⒉總公司、區處及營所人員應於加班前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決。」（本院卷99頁），因前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內容，並未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告所屬員工之效力。又觀諸系爭切結書第4條規定：「任職期間作息悉依公司規定，份內工作應於上班時間完成，倘因故需加班完成者，應依規定提出申請，經主管同意後方能依規定申請加班費或補休。」（本院卷55頁）。由上開相關規定與約定內容可知，原告及被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並申請加班費，應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報請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被告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出所必須，且原告工作性質屬責任制（本院卷45、183頁），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工作進度，如未管控原告加班情形，易生原告未於工作時間完成工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定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以做為核發加班費之依據，自屬合理。
　㈢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其任職期間之平日加班費云云（本院卷7、45、47、183、293頁），然查，原告於102年到職至113年離職，工作年資長達10年5個月又2日，屬被告公司資深員工，並擔任為主管階級之主任職務，且原告於到職當（102）年即有簽訂系爭切結書（本院卷55頁），而系爭工作規則係於原告離職前5年訂定（本院卷57頁），又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於96年（本院卷81頁）即原告入職前早已訂定，是原告對於上開所述加班程序自無諉為不知之理，且原告對系爭薪酬辦法亦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⒉〕，況原告除自承：平日加班申請單係用電子表單申請等語外（本院卷183頁），亦自承：任職期間就假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都有申請加班，公司也都會給等語（本院卷45頁），此觀原告108年3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其上記載「免稅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即可得知（本院卷101、103頁），足徵原告倘依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被告即會給付相關加班費，故被告辯稱：不管假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平日加班，都是透過電腦方式由員工自己申請，只要有人申請我們都會給，沒有申請就不會發給加班費，我們是採申請制等語（本院卷45-47、340頁），並非無據。足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加班費，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被告採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序，提出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
　㈣原告復主張就算申請平日加班費都不會通過，被告亦不回應云云（本院卷45、47、183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既為被告以原告沒有申請過平日加班等語（本院卷46頁）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查：
　⒈原告固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中壢所主任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略以：「（原告：）我等等會回營所打下班，如果業務開完領貨，我就順手分貨，若沒有，我就直接下班了。超過17：30了，離職單也放了，沒加班費不上班了」、「（中壢所主任：）你今天值班呢、下班是什麼意思」、「（原告：？、超過五點半了、請問給加班費嗎？」、「（中壢所主任：）然後呢、耍賴嗎」（本院卷299頁），可見原告雖表示當日超過下午5時30分因沒加班費而不加班，然遭對方質問原告該日是否屬於值班身分，且原告僅單純口頭詢問「給加班費嗎」，未見原告依前述說明向被告提出加班申請，而中壢所主任僅回應「然後呢」等語，並未明確表示拒絕原告加班並申請加班費，並不足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⒉原告另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所屬其他營業所幹部梁忠霖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略以：「（原告：）申請加班費？」、「（梁忠霖：）當然不行、哈哈、不行申請加班」（本院卷301頁），僅能證明梁忠霖曾表示不行申請加班，至於不能申請加班之緣由為何？是否曾經申請加班而遭被告以何理由、方式拒絕？該對話紀錄內容並不具體明確，仍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原告又提出與訴外人「江筆鋒」、「詹德文」、「124全聯社」群組、「主任」、「楊皓昀」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欲證明其每日皆須值班並回報各項資料數據、報表及分貨而有加班事實，惟該等對話紀錄仍無法證明原告有依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申請加班費而遭拒絕之事實，自難佐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⒋證人即被告前營業所主任張奕中固證稱：平日加班費也是進公司加班系統申請，我們平日加班非常普遍，我有曾經試著點選加班系統申請平日加班，但沒有送件過，因為跟主管聊天過程中，我發現申請平日加班費會造成主管困擾，像當初我剛面試進來，主管跟我說沒有在請領平日加班費，比較偏責任制，所以申請後主管又要往上核，會增加主管的困擾。因為沒有人聲請，所以沒有聽過有人申請平日加班費而確實造成主管困擾等語（本院卷339-340頁），可見被告確有設立平日加班申請之相關系統供員工申請，而證人張奕中之證詞內容，亦無法明確證明員工申請平日加班費究竟具體會造成主管何種困擾，難認可採。
　㈤原告固提出與「124全聯社（12）」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略以：「大園廠調貨～我能做的只能到這了。……2.兩公升到貨明顯減少，明天僅到24箱……3.三公升到貨80瓶，總出貨104瓶……餘下有全聯的麻煩也撿個幾瓶配著出清。謝謝」（本院卷315頁），欲證明有於平日加班之事實，惟該對話紀錄並無顯示相關日期，參以證人張奕中證稱：該對話紀錄係原告處理工廠之調貨，這樣的內容有可能也是六、日會做等語（本院卷341頁），可見該對話紀錄亦無法證明原告有平日加班之事實及必要，亦難據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㈥綜上所陳，原告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等規定，填寫平日加班申請單並經主管核准等程序，復未能舉證證明其請求108年3月6日至113年3月5日加班費期間，確實有加班必要及其確實有在執行職務，因此，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99,294元，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其有依系爭薪酬辦法第5.4.3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及加班必要，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原告變更後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7-9、44-45、182-183、294、297頁

		


		


		


		


		




		職務

		上班時間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
（年月日）

		每月薪資

		積欠平日加班費
(108.3.6至113.3.5)



		①入職時：業務專員
②111年9月1日起：主任

		①擔任業務專員其中2年：
　上午6點至下午3點半
②其餘擔任業務專員及主任：上午8時至下午5點半

		102.10.3

		113.3.5

		45,000元

		399,29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7號

原      告  譚博文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訴訟代理人  鍾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

    查，原告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請求第1項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5,261元及自該聲請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加付5％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7頁）。嗣原告撤回

    對送貨獎金之請求，而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變更為399,2

    94元（本院卷294、297、337-338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

    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

    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

    到職日、最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詎

    被告在原告長期送貨期間未給付加班費，遂向桃園市政府勞

    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民國113年3月19日、同年

    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未能達

    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

    給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等語。並

    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讓員工自行於電腦系統登錄其上、下班出

    勤時間，依原告簽訂之服務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第4

    條之約定、被告員工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5.3.

    3條、被告薪酬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薪酬辦法）之附件8加班

    費支給基準等規定，原告對於請領加班費之一切程序應已知

    悉，且原告任職期間只要有提出加班費申請，被告均有給付

    ，今原告於離職後主張任職期間未領有加班費之情事，實有

    未盡合理之處，且有逾除斥期間。如原告確有加班必要與事

    實，且已明知前開作業程序，當可提出申請，被告即可瞭解

    有無加班必要與事實與核對，惟原告卻對自身利益事項不作

    為。被告於過去5年間均有給付原告加班費，如有短少，原

    告應可即時提出要求給付，卻於離職後請求過去5年加班費

    ，誠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94-295頁）：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到職日、最

    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曾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113

    年3月19日、同年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

    ，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

　㈢被告已給付組級獎金1,794元予原告，原告業已受領。

　㈣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102年10月1日簽訂之系爭切結書。

　⒉被告訂立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冷藏營所

    各級人員業務獎金分類、營業單位成品進出存作業規範（下

    稱系爭作業規範）。

　⒊原告108年3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獎金明細、出勤紀錄

    。

四、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積欠平

    日加班費」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

    第1、2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

    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

    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

    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

    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

    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

    ，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

    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

    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

    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

    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定。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

    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

    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

    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

    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

    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

    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

    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

    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

    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

    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

    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

    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

    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工作規則第5.3.3規定：「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

    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

    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超過二小時之部份（按應係「分」

    字之誤）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

    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

    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

    本院卷63頁）；次依系爭薪酬辦法第5.4.3加班費之規定：

    「員工申請延長工時或假日出勤，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

    級單位主管）核准後，依加班費支給基準（附件8）核給。

    」（本院卷83頁）；再依加班費支給基準（即附件8）規定

    ：「……三、各單位加班申請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⒈工

    廠直接人員倘以報工方式辦理工時認定者，應每日進行報工

    並出具【工廠出勤週報表】，該【工廠出勤週報表】經其上

    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准後，於次週上班日送工

    廠人資單位，非屬報工之直接人員及間接人員應於加班前登

    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

    管）核決。⒉總公司、區處及營所人員應於加班前登錄電子

    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

    決。」（本院卷99頁），因前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

    法及附件8等內容，並未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

    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告所屬

    員工之效力。又觀諸系爭切結書第4條規定：「任職期間作

    息悉依公司規定，份內工作應於上班時間完成，倘因故需加

    班完成者，應依規定提出申請，經主管同意後方能依規定申

    請加班費或補休。」（本院卷55頁）。由上開相關規定與約

    定內容可知，原告及被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並申請加班費，應登錄電

    子化流程申請加班報請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被告

    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出所必須，且原告工作

    性質屬責任制（本院卷45、183頁），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工

    作進度，如未管控原告加班情形，易生原告未於工作時間完

    成工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

    定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以做為核發加班費

    之依據，自屬合理。

　㈢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其任職期間之平日加班費云云（本院

    卷7、45、47、183、293頁），然查，原告於102年到職至11

    3年離職，工作年資長達10年5個月又2日，屬被告公司資深

    員工，並擔任為主管階級之主任職務，且原告於到職當（10

    2）年即有簽訂系爭切結書（本院卷55頁），而系爭工作規

    則係於原告離職前5年訂定（本院卷57頁），又系爭薪酬辦

    法及附件於96年（本院卷81頁）即原告入職前早已訂定，是

    原告對於上開所述加班程序自無諉為不知之理，且原告對系

    爭薪酬辦法亦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⒉〕，況原告除自承

    ：平日加班申請單係用電子表單申請等語外（本院卷183頁

    ），亦自承：任職期間就假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都有申請

    加班，公司也都會給等語（本院卷45頁），此觀原告108年3

    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其上記載「免稅加班費」欄所示之

    金額即可得知（本院卷101、103頁），足徵原告倘依系爭工

    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被

    告即會給付相關加班費，故被告辯稱：不管假日加班、國定

    假日加班、平日加班，都是透過電腦方式由員工自己申請，

    只要有人申請我們都會給，沒有申請就不會發給加班費，我

    們是採申請制等語（本院卷45-47、340頁），並非無據。足

    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加班費，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

    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被告採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

    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序，提出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

    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

　㈣原告復主張就算申請平日加班費都不會通過，被告亦不回應

    云云（本院卷45、47、183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

    文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既為被告以原告沒有

    申請過平日加班等語（本院卷46頁）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

    舉證之責，查：

　⒈原告固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中壢所主任之通訊軟體LINE對

    話紀錄略以：「（原告：）我等等會回營所打下班，如果業

    務開完領貨，我就順手分貨，若沒有，我就直接下班了。超

    過17：30了，離職單也放了，沒加班費不上班了」、「（中

    壢所主任：）你今天值班呢、下班是什麼意思」、「（原告

    ：？、超過五點半了、請問給加班費嗎？」、「（中壢所主

    任：）然後呢、耍賴嗎」（本院卷299頁），可見原告雖表

    示當日超過下午5時30分因沒加班費而不加班，然遭對方質

    問原告該日是否屬於值班身分，且原告僅單純口頭詢問「給

    加班費嗎」，未見原告依前述說明向被告提出加班申請，而

    中壢所主任僅回應「然後呢」等語，並未明確表示拒絕原告

    加班並申請加班費，並不足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⒉原告另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所屬其他營業所幹部梁忠霖間

    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略以：「（原告：）申請加班費？

    」、「（梁忠霖：）當然不行、哈哈、不行申請加班」（本

    院卷301頁），僅能證明梁忠霖曾表示不行申請加班，至於

    不能申請加班之緣由為何？是否曾經申請加班而遭被告以何

    理由、方式拒絕？該對話紀錄內容並不具體明確，仍無從為

    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原告又提出與訴外人「江筆鋒」、「詹德文」、「124全聯社

    」群組、「主任」、「楊皓昀」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欲證明其每日皆須值班並回報各項資料數據、報表及分貨而

    有加班事實，惟該等對話紀錄仍無法證明原告有依系爭工作

    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申請加班費而遭拒絕之

    事實，自難佐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⒋證人即被告前營業所主任張奕中固證稱：平日加班費也是進

    公司加班系統申請，我們平日加班非常普遍，我有曾經試著

    點選加班系統申請平日加班，但沒有送件過，因為跟主管聊

    天過程中，我發現申請平日加班費會造成主管困擾，像當初

    我剛面試進來，主管跟我說沒有在請領平日加班費，比較偏

    責任制，所以申請後主管又要往上核，會增加主管的困擾。

    因為沒有人聲請，所以沒有聽過有人申請平日加班費而確實

    造成主管困擾等語（本院卷339-340頁），可見被告確有設

    立平日加班申請之相關系統供員工申請，而證人張奕中之證

    詞內容，亦無法明確證明員工申請平日加班費究竟具體會造

    成主管何種困擾，難認可採。

　㈤原告固提出與「124全聯社（12）」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內容略以：「大園廠調貨～我能做的只能到這了。……2.兩公

    升到貨明顯減少，明天僅到24箱……3.三公升到貨80瓶，總出

    貨104瓶……餘下有全聯的麻煩也撿個幾瓶配著出清。謝謝」

    （本院卷315頁），欲證明有於平日加班之事實，惟該對話

    紀錄並無顯示相關日期，參以證人張奕中證稱：該對話紀錄

    係原告處理工廠之調貨，這樣的內容有可能也是六、日會做

    等語（本院卷341頁），可見該對話紀錄亦無法證明原告有

    平日加班之事實及必要，亦難據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㈥綜上所陳，原告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等規定，填寫平日加班申

    請單並經主管核准等程序，復未能舉證證明其請求108年3月

    6日至113年3月5日加班費期間，確實有加班必要及其確實有

    在執行職務，因此，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99,294元，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其有依系爭薪酬

    辦法第5.4.3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及加班必要，從

    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勞動

    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原告變更後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7-9、44-45、182-183、294、297頁      職務 上班時間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 （年月日） 每月薪資 積欠平日加班費 (108.3.6至113.3.5) ①入職時：業務專員 ②111年9月1日起：主任 ①擔任業務專員其中2年： 　上午6點至下午3點半 ②其餘擔任業務專員及主任：上午8時至下午5點半 102.10.3 113.3.5 45,000元 399,29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7號
原      告  譚博文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訴訟代理人  鍾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查，原告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請求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5,261元及自該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5％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7頁）。嗣原告撤回對送貨獎金之請求，而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變更為399,294元（本院卷294、297、337-338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到職日、最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詎被告在原告長期送貨期間未給付加班費，遂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民國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讓員工自行於電腦系統登錄其上、下班出勤時間，依原告簽訂之服務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被告員工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5.3.3條、被告薪酬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薪酬辦法）之附件8加班費支給基準等規定，原告對於請領加班費之一切程序應已知悉，且原告任職期間只要有提出加班費申請，被告均有給付，今原告於離職後主張任職期間未領有加班費之情事，實有未盡合理之處，且有逾除斥期間。如原告確有加班必要與事實，且已明知前開作業程序，當可提出申請，被告即可瞭解有無加班必要與事實與核對，惟原告卻對自身利益事項不作為。被告於過去5年間均有給付原告加班費，如有短少，原告應可即時提出要求給付，卻於離職後請求過去5年加班費，誠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94-295頁）：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到職日、最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曾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
　㈢被告已給付組級獎金1,794元予原告，原告業已受領。
　㈣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102年10月1日簽訂之系爭切結書。
　⒉被告訂立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冷藏營所各級人員業務獎金分類、營業單位成品進出存作業規範（下稱系爭作業規範）。
　⒊原告108年3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獎金明細、出勤紀錄。
四、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定。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工作規則第5.3.3規定：「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超過二小時之部份（按應係「分」字之誤）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本院卷63頁）；次依系爭薪酬辦法第5.4.3加班費之規定：「員工申請延長工時或假日出勤，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准後，依加班費支給基準（附件8）核給。」（本院卷83頁）；再依加班費支給基準（即附件8）規定：「……三、各單位加班申請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⒈工廠直接人員倘以報工方式辦理工時認定者，應每日進行報工並出具【工廠出勤週報表】，該【工廠出勤週報表】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准後，於次週上班日送工廠人資單位，非屬報工之直接人員及間接人員應於加班前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決。⒉總公司、區處及營所人員應於加班前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決。」（本院卷99頁），因前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內容，並未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告所屬員工之效力。又觀諸系爭切結書第4條規定：「任職期間作息悉依公司規定，份內工作應於上班時間完成，倘因故需加班完成者，應依規定提出申請，經主管同意後方能依規定申請加班費或補休。」（本院卷55頁）。由上開相關規定與約定內容可知，原告及被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並申請加班費，應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報請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被告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出所必須，且原告工作性質屬責任制（本院卷45、183頁），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工作進度，如未管控原告加班情形，易生原告未於工作時間完成工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定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以做為核發加班費之依據，自屬合理。
　㈢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其任職期間之平日加班費云云（本院卷7、45、47、183、293頁），然查，原告於102年到職至113年離職，工作年資長達10年5個月又2日，屬被告公司資深員工，並擔任為主管階級之主任職務，且原告於到職當（102）年即有簽訂系爭切結書（本院卷55頁），而系爭工作規則係於原告離職前5年訂定（本院卷57頁），又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於96年（本院卷81頁）即原告入職前早已訂定，是原告對於上開所述加班程序自無諉為不知之理，且原告對系爭薪酬辦法亦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⒉〕，況原告除自承：平日加班申請單係用電子表單申請等語外（本院卷183頁），亦自承：任職期間就假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都有申請加班，公司也都會給等語（本院卷45頁），此觀原告108年3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其上記載「免稅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即可得知（本院卷101、103頁），足徵原告倘依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被告即會給付相關加班費，故被告辯稱：不管假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平日加班，都是透過電腦方式由員工自己申請，只要有人申請我們都會給，沒有申請就不會發給加班費，我們是採申請制等語（本院卷45-47、340頁），並非無據。足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加班費，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被告採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序，提出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
　㈣原告復主張就算申請平日加班費都不會通過，被告亦不回應云云（本院卷45、47、183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既為被告以原告沒有申請過平日加班等語（本院卷46頁）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查：
　⒈原告固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中壢所主任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略以：「（原告：）我等等會回營所打下班，如果業務開完領貨，我就順手分貨，若沒有，我就直接下班了。超過17：30了，離職單也放了，沒加班費不上班了」、「（中壢所主任：）你今天值班呢、下班是什麼意思」、「（原告：？、超過五點半了、請問給加班費嗎？」、「（中壢所主任：）然後呢、耍賴嗎」（本院卷299頁），可見原告雖表示當日超過下午5時30分因沒加班費而不加班，然遭對方質問原告該日是否屬於值班身分，且原告僅單純口頭詢問「給加班費嗎」，未見原告依前述說明向被告提出加班申請，而中壢所主任僅回應「然後呢」等語，並未明確表示拒絕原告加班並申請加班費，並不足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⒉原告另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所屬其他營業所幹部梁忠霖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略以：「（原告：）申請加班費？」、「（梁忠霖：）當然不行、哈哈、不行申請加班」（本院卷301頁），僅能證明梁忠霖曾表示不行申請加班，至於不能申請加班之緣由為何？是否曾經申請加班而遭被告以何理由、方式拒絕？該對話紀錄內容並不具體明確，仍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原告又提出與訴外人「江筆鋒」、「詹德文」、「124全聯社」群組、「主任」、「楊皓昀」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欲證明其每日皆須值班並回報各項資料數據、報表及分貨而有加班事實，惟該等對話紀錄仍無法證明原告有依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申請加班費而遭拒絕之事實，自難佐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⒋證人即被告前營業所主任張奕中固證稱：平日加班費也是進公司加班系統申請，我們平日加班非常普遍，我有曾經試著點選加班系統申請平日加班，但沒有送件過，因為跟主管聊天過程中，我發現申請平日加班費會造成主管困擾，像當初我剛面試進來，主管跟我說沒有在請領平日加班費，比較偏責任制，所以申請後主管又要往上核，會增加主管的困擾。因為沒有人聲請，所以沒有聽過有人申請平日加班費而確實造成主管困擾等語（本院卷339-340頁），可見被告確有設立平日加班申請之相關系統供員工申請，而證人張奕中之證詞內容，亦無法明確證明員工申請平日加班費究竟具體會造成主管何種困擾，難認可採。
　㈤原告固提出與「124全聯社（12）」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略以：「大園廠調貨～我能做的只能到這了。……2.兩公升到貨明顯減少，明天僅到24箱……3.三公升到貨80瓶，總出貨104瓶……餘下有全聯的麻煩也撿個幾瓶配著出清。謝謝」（本院卷315頁），欲證明有於平日加班之事實，惟該對話紀錄並無顯示相關日期，參以證人張奕中證稱：該對話紀錄係原告處理工廠之調貨，這樣的內容有可能也是六、日會做等語（本院卷341頁），可見該對話紀錄亦無法證明原告有平日加班之事實及必要，亦難據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㈥綜上所陳，原告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等規定，填寫平日加班申請單並經主管核准等程序，復未能舉證證明其請求108年3月6日至113年3月5日加班費期間，確實有加班必要及其確實有在執行職務，因此，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99,294元，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其有依系爭薪酬辦法第5.4.3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及加班必要，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原告變更後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7-9、44-45、182-183、294、297頁

		


		


		


		


		




		職務

		上班時間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
（年月日）

		每月薪資

		積欠平日加班費
(108.3.6至113.3.5)



		①入職時：業務專員
②111年9月1日起：主任

		①擔任業務專員其中2年：
　上午6點至下午3點半
②其餘擔任業務專員及主任：上午8時至下午5點半

		102.10.3

		113.3.5

		45,000元

		399,294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37號

原      告  譚博文  

被      告  光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林祥  





訴訟代理人  鍾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加班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勞動事件法第15條後段規定，於勞動事件亦適用之。查，原告提出勞動調解聲請書狀原聲明請求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5,261元及自該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付5％法定遲延利息（本院卷7頁）。嗣原告撤回對送貨獎金之請求，而將前開聲明第1項之金額變更為399,294元（本院卷294、297、337-338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到職日、最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詎被告在原告長期送貨期間未給付加班費，遂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民國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讓員工自行於電腦系統登錄其上、下班出勤時間，依原告簽訂之服務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第4條之約定、被告員工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5.3.3條、被告薪酬管理辦法（下稱系爭薪酬辦法）之附件8加班費支給基準等規定，原告對於請領加班費之一切程序應已知悉，且原告任職期間只要有提出加班費申請，被告均有給付，今原告於離職後主張任職期間未領有加班費之情事，實有未盡合理之處，且有逾除斥期間。如原告確有加班必要與事實，且已明知前開作業程序，當可提出申請，被告即可瞭解有無加班必要與事實與核對，惟原告卻對自身利益事項不作為。被告於過去5年間均有給付原告加班費，如有短少，原告應可即時提出要求給付，卻於離職後請求過去5年加班費，誠不合理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294-295頁）：

　㈠原告原受僱於被告，其擔任之職務、上班時間、到職日、最後工作日及每月薪資之數額均詳如附表所示。

　㈡原告曾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分別於113年3月19日、同年4月3日在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未能達成共識以致調解均不成立。

　㈢被告已給付組級獎金1,794元予原告，原告業已受領。

　㈣下列文件及內容之形式真正不爭執：

　⒈原告於102年10月1日簽訂之系爭切結書。

　⒉被告訂立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冷藏營所各級人員業務獎金分類、營業單位成品進出存作業規範（下稱系爭作業規範）。

　⒊原告108年3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獎金明細、出勤紀錄。

四、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金額之本息，有無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按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定有明文。次按民法上僱傭契約為雙務契約，由僱用人與受僱人雙方約定，由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付報酬為要件，而所謂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期限內提供勞務，自應依僱傭契約之性質而定，除非特殊性質之工作，一般情形，受僱人所提供之勞務應於正常上班時間為之，是受僱人如有於正常上班時間無法完成工作，須再延長工時，自須與僱用人另行約定，由受僱人加班，僱用人再予支給加班費，否則，不問受僱人於正常時間之工作效率或生產力，受僱人無須僱用人之同意，自行加班，即得逕向僱用人請求支給加班費，即與僱傭契約之本旨相背，亦有違前開勞基法規定。再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是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上述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該條立法理由參照）。據此，倘雇主就員工加班乙事已預先以工作規則規範加班申請制或設計加班指派單，則勞工獲推定出勤之時間與工作規則不符時，雇主即得以加班申請制、加班指派單推翻上開推定。另按勞工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須雇主認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而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且勞工確有延長工作時間時，始得為之。若勞工自行將下班時間延後，須舉證證明其延後下班時間係因工作上之需要，方能請求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9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依系爭工作規則第5.3.3規定：「員工若因公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者，應事先依規定申請加班經單位主管核准後，方予採計，並依下列規定給付加班費：⑴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⑵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上者，超過二小時之部份（按應係「分」字之誤）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⑶員工於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⑷依勞動基準法第39、40條規定，核給例、休假日加班工資。」（本院卷63頁）；次依系爭薪酬辦法第5.4.3加班費之規定：「員工申請延長工時或假日出勤，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准後，依加班費支給基準（附件8）核給。」（本院卷83頁）；再依加班費支給基準（即附件8）規定：「……三、各單位加班申請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⒈工廠直接人員倘以報工方式辦理工時認定者，應每日進行報工並出具【工廠出勤週報表】，該【工廠出勤週報表】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准後，於次週上班日送工廠人資單位，非屬報工之直接人員及間接人員應於加班前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決。⒉總公司、區處及營所人員應於加班前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經其上級主管（至少為三級單位主管）核決。」（本院卷99頁），因前開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內容，並未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而成為勞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同法第71條規定，自有約束被告所屬員工之效力。又觀諸系爭切結書第4條規定：「任職期間作息悉依公司規定，份內工作應於上班時間完成，倘因故需加班完成者，應依規定提出申請，經主管同意後方能依規定申請加班費或補休。」（本院卷55頁）。由上開相關規定與約定內容可知，原告及被告所屬其餘員工如因業務需求而需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繼續工作，並申請加班費，應登錄電子化流程申請加班報請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加班，核屬被告為有效經營、控制人事管理成本與支出所必須，且原告工作性質屬責任制（本院卷45、183頁），係由原告自行調配工作進度，如未管控原告加班情形，易生原告未於工作時間完成工作，以加班領取加班費，而使工作效率降低，故被告訂定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以做為核發加班費之依據，自屬合理。

　㈢原告固主張被告未給付其任職期間之平日加班費云云（本院卷7、45、47、183、293頁），然查，原告於102年到職至113年離職，工作年資長達10年5個月又2日，屬被告公司資深員工，並擔任為主管階級之主任職務，且原告於到職當（102）年即有簽訂系爭切結書（本院卷55頁），而系爭工作規則係於原告離職前5年訂定（本院卷57頁），又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於96年（本院卷81頁）即原告入職前早已訂定，是原告對於上開所述加班程序自無諉為不知之理，且原告對系爭薪酬辦法亦不爭執〔兩造不爭執事項㈣、⒉〕，況原告除自承：平日加班申請單係用電子表單申請等語外（本院卷183頁），亦自承：任職期間就假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都有申請加班，公司也都會給等語（本院卷45頁），此觀原告108年3月至113年3月之薪資明細其上記載「免稅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即可得知（本院卷101、103頁），足徵原告倘依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被告即會給付相關加班費，故被告辯稱：不管假日加班、國定假日加班、平日加班，都是透過電腦方式由員工自己申請，只要有人申請我們都會給，沒有申請就不會發給加班費，我們是採申請制等語（本院卷45-47、340頁），並非無據。足見被告係採加班申請制計算加班費，原告亦係依此制度受領加班費，堪認原告確已知悉被告採加班申請制無疑，是原告自當遵循加班申請制之程序，提出加班申請並獲核准後，憑以申請延長工時工資。

　㈣原告復主張就算申請平日加班費都不會通過，被告亦不回應云云（本院卷45、47、183頁），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既為被告以原告沒有申請過平日加班等語（本院卷46頁）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查：

　⒈原告固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中壢所主任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略以：「（原告：）我等等會回營所打下班，如果業務開完領貨，我就順手分貨，若沒有，我就直接下班了。超過17：30了，離職單也放了，沒加班費不上班了」、「（中壢所主任：）你今天值班呢、下班是什麼意思」、「（原告：？、超過五點半了、請問給加班費嗎？」、「（中壢所主任：）然後呢、耍賴嗎」（本院卷299頁），可見原告雖表示當日超過下午5時30分因沒加班費而不加班，然遭對方質問原告該日是否屬於值班身分，且原告僅單純口頭詢問「給加班費嗎」，未見原告依前述說明向被告提出加班申請，而中壢所主任僅回應「然後呢」等語，並未明確表示拒絕原告加班並申請加班費，並不足採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⒉原告另提出其與訴外人即被告所屬其他營業所幹部梁忠霖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略以：「（原告：）申請加班費？」、「（梁忠霖：）當然不行、哈哈、不行申請加班」（本院卷301頁），僅能證明梁忠霖曾表示不行申請加班，至於不能申請加班之緣由為何？是否曾經申請加班而遭被告以何理由、方式拒絕？該對話紀錄內容並不具體明確，仍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⒊原告又提出與訴外人「江筆鋒」、「詹德文」、「124全聯社」群組、「主任」、「楊皓昀」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欲證明其每日皆須值班並回報各項資料數據、報表及分貨而有加班事實，惟該等對話紀錄仍無法證明原告有依系爭工作規則、系爭薪酬辦法及附件8等規定申請加班費而遭拒絕之事實，自難佐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⒋證人即被告前營業所主任張奕中固證稱：平日加班費也是進公司加班系統申請，我們平日加班非常普遍，我有曾經試著點選加班系統申請平日加班，但沒有送件過，因為跟主管聊天過程中，我發現申請平日加班費會造成主管困擾，像當初我剛面試進來，主管跟我說沒有在請領平日加班費，比較偏責任制，所以申請後主管又要往上核，會增加主管的困擾。因為沒有人聲請，所以沒有聽過有人申請平日加班費而確實造成主管困擾等語（本院卷339-340頁），可見被告確有設立平日加班申請之相關系統供員工申請，而證人張奕中之證詞內容，亦無法明確證明員工申請平日加班費究竟具體會造成主管何種困擾，難認可採。

　㈤原告固提出與「124全聯社（12）」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略以：「大園廠調貨～我能做的只能到這了。……2.兩公升到貨明顯減少，明天僅到24箱……3.三公升到貨80瓶，總出貨104瓶……餘下有全聯的麻煩也撿個幾瓶配著出清。謝謝」（本院卷315頁），欲證明有於平日加班之事實，惟該對話紀錄並無顯示相關日期，參以證人張奕中證稱：該對話紀錄係原告處理工廠之調貨，這樣的內容有可能也是六、日會做等語（本院卷341頁），可見該對話紀錄亦無法證明原告有平日加班之事實及必要，亦難據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㈥綜上所陳，原告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等規定，填寫平日加班申請單並經主管核准等程序，復未能舉證證明其請求108年3月6日至113年3月5日加班費期間，確實有加班必要及其確實有在執行職務，因此，原告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399,294元，為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證明其有依系爭薪酬辦法第5.4.3及附件8等規定提出加班之申請及加班必要，從而原告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積欠平日加班費」欄所示之金額，及自勞動調解聲請書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因此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勞動事件法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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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法庭　　法　官　 謝志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邱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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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元)

附表：原告變更後主張之項目及金額 卷頁碼：本院卷7-9、44-45、182-183、294、297頁      職務 上班時間 到職日 （年月日） 最後工作日 （年月日） 每月薪資 積欠平日加班費 (108.3.6至113.3.5) ①入職時：業務專員 ②111年9月1日起：主任 ①擔任業務專員其中2年： 　上午6點至下午3點半 ②其餘擔任業務專員及主任：上午8時至下午5點半 102.10.3 113.3.5 45,000元 399,294元 

 



